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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所消息更新:  有关发行人企业管治常规的检讨以及全新的独立非执

行董事指引 
 
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联交所刊发：发行人企业管治常规的最新检讨结果；以及适用于

独立非执行董事（「独董」）的新指引。 

 
发行人企业管治常规的检讨结果（「检讨报告」） 

 
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推出《企业管治守则》（「《守则》」）的重要更新（「2022

年更新」）。 

 
检讨报告主要分析了 400 家随机抽选的发行人（样本发行人）的 2022 财政年度企业管治

报告，其中重点分析发行人遵守 2022 年更新增订的若干新规定的合规情况。 

 
检讨报告的主要结果摘要及建议包括： 

 
(a) 企业文化 

 

• 2022 年更新推出一项新的守则条文，并提供指引，强调董事会应制定发行人的目

的、价值及策略，并确保与发行人的文化一致。所有董事行事须持正不阿、以身作

则，致力推广企业文化 (
附注 1) ； 

• 所有样本发行人均已遵守有关条文； 

• 全面的披露包括董事会及董事在评估发行人目的、价值及策略是否符合其企业文化时

所考虑的各方面因素，发行人全面实践理想的企业文化所采取的行动等详细数据，其

企业价值以及该等价值如何符合其长远业务目标；及 

• 若发行人并不是在企业管治报告披露这些资料，发行人应于企业管治报告中列出适当

的参照。 

 
(b) 在任超过九年的独董（「连任多年的独董」） 

 

• 2022 年更新推出了所有独董均已连任多年的发行人必须：(i)披露每名连任多年的独董

的任期；及(ii)在其下次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委任一名新的独董 (附注 2) ； 

• 发行人所有独董均已连任多年的情况已显著减少； 

• 就有关重选连任多年的独董，发行人应披露其判断有关独董的重选资格时考虑的因

素，涉及的程序（即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采取的行动）及相关讨论； 

• 《主板上市规则第 3.13 条》（《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5.09 条》）独立性准则主要着重

董事的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 (附注 3)，而非董事能否带来新观点及作出独立判断； 

• 在评估董事是否仍适合担任有关职务时，董事会（或提名委员会）应专注于独董的思

维及其是否仍能继续作出独立及客观的贡献；及 

• 董事会评核及董事会技能组合均是有用的工具，有助识别现届董事会的集体技能，让

董事会找出任何不足，以支持保留连任多年的独董、更新董事会成员组合及继任

规划。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4%B8%80%E7%99%BE%E4%B8%89%E5%8D%81%E4%BA%94%E6%AC%A1%E4%BF%AE%E8%A8%82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7%AC%AC%E4%B8%80%E7%99%BE%E4%B8%89%E5%8D%81%E4%BA%94%E6%AC%A1%E4%BF%AE%E8%A8%82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eview-of-Implementation-of-Code-on-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G_Practices_2022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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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多元化 

 

• 联交所于 2022 年 1 月宣布不再接受全属单一性别的董事会，要求发行人须在不迟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至少任命一名其他性别的董事 (
附注 4) ； 

•  2022 年更新亦推出以下的新规定 ：(i)每年检讨董事会多元化政策；(ii)订立董事会层

面的性别多元化目标及时间表；及 ( i i i )披露全体员工性别多元化的相关披露

事宜 (附注 5 )；  

• 发行人高度遵守新规定，惟须就达到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所订立的目标数字及时

间表的披露规定除外； 

• 剩余的单一性别董事会发行人应积极寻求委任至少一名不同性别的董事，而不是待

至临近 2024 年 12 月期限才采取行动； 

• 披露内容应包括：发行人所实施的步骤和计划；以及有关发行人是否有望达到其目

标数字及时间表的讨论。若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数字及时间表，发行人因此所采取的

额外行动；及 

• 若多元化目标或期限有变，发行人应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合理的解释。 

 
(d)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内部监控系统」） 

 

• 《守则》订明发行人须确认其已检讨内部监控系统的成效、说明进行有关检讨的频

次，以及确认内部监控系统有效及足够。董事会应持续监督发行人的内部监控系

统；及最少每年检讨一次内部监控系统是否有效 (附注 6)；  

• 所有样本发行人均遵守有关内部监控系统的披露规定，其中绝大部分均确认有关系统

行之有效；及 

• 良好披露应说明(i)内部监控系统的架构和程序（有关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士及部门的详

情）；(ii)所考虑的特定风险（主要／新出现的风险），包括诈骗及／或 ESG 相关风

险；及(iii)定期监控及检讨的程序。 

 
(e) 主席与行政总裁的角色区分 

 

• 《守则》订明主席与行政总裁的角色应有区分，并不应由一人同时兼任 (附注 7)； 

• 发行人的遵守率于最近这三次审阅始终无甚进展（约 61% - 64%）；及 

• 就未有遵守此守则条文的披露应聚焦于发行人如何以其他安排有效应对潜在管治问

题。 

 
(f)  遗漏或仅披露部分强制披露要求 

 

• 发行人须在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所有适用的强制披露要求（包括相关强制披露要

求的分段）。若发行人认为有任何强制披露要求并不适用，其应载列否定声明；

及 

• 若发行人并不是在企业管治报告披露这些资料，发行人应于企业管治报告中列出适

当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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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引《独立非执行董事：角色和职责简介》 

 
(a) 指引涵盖以下范围： 

 

• 上任为独董时的首要工作； 

• 在审阅及批准业务决策及交易中扮演的角色； 

• 有关审议及批准一项交易或新的业务时应提出的问题； 

• 独董在内部监控中扮演的角色； 

• 独董在财务汇报中扮演的角色；及 

• 独董在事故管理中扮演的角色。 

 
(b) 指引亦就以下情况提供个案研究： 

 

• 财务汇报问题； 

• 保持了解公司/集团的事务； 

• 可疑的资金流动及危险讯号； 

• 财务报告及年报中提及先前未有披露的交易；及 

• 收购新业务的危险讯号。 

 
请按此以浏览联交所消息全文。 
 
附注: 

1. 《守则》的守则条文第 A.1.1 条及联交所《董事会及董事企业管治指引》(2021 年 12 月)第 9 – 12 页。 

2. 《守则》的守则条文第 B.2.4 条。 

3. 请参阅联交所《2019年发行人披露企业管治常规情况的报告》第 9 页第 31 段就引述《主板上市规则》第 3.13 条（《创
业板上市规则第 5.09 条》）独立性准则作为重选连任多年的独董的理由的指引。 

4. 《主板上市规则》第 13.92 条（《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7.104 条）。 

5. 《守则》的强制披露要求第 J 段及守则条文第 B.1.3 条。 

6. 《守则》的强制披露要求第 H 段及守则条文第 D.2.1 条。 

7. 《守则》的守则条文第 C.2.1 条。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INEDs_guidance_c.pdf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1127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guide_board_dir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eview-of-Implementation-of-Code-on-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G_Practices_2019_c.pdf

